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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397 号）核准，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68,040,000 股，

每股面值 1.00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1.03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50,481,200.00 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 12,948,580.21 元（不含税）后，本次

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37,532,619.79 元。2022 年 12月 5日，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出具了《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希会验字(2022)0060 号），

确认募集资金到账。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设立了相关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并与保

荐人、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四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签署情

况

公司于2025年 10月2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增设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并授权签订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的议案》，根据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相关规定，同意增设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并

授权签订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该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具体内容

详见 2025 年 10 月 28 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增设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并授权签订募集资

金专户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7）。

近日，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安凌峰环球印务科技有限公司与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以及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并开立了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公司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情况如下：

序

号
专户名称 开户行 银行账号 项目名称 账户余额（元）

1 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西安分行

72010078801

700006363

环球印务扩产暨绿色包装智能制

造工业园（一期）项目、医药包装

折叠纸盒扩产暨智能制造项目

11,410,983.89

2 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西安

雁塔路支行

12990201

6610808

环球印务扩产暨绿色包装智能制

造工业园（一期）项目、医药包装

折叠纸盒扩产暨智能制造项目

95,082,624.22

3

天津滨海环

球印务有限

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高新开发

区支行

637536493
医药包装折叠纸盒扩产暨

智能制造项目
47,410,477.29

4

西安凌峰环

球印务科技

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西安

锦都花园支行

8111701012

600728923

环球印务扩产暨绿色包装智能制

造工业园（一期）项目
28,843,126.09

5

西安凌峰环

球印务科技

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西安

锦都花园支行

811170101

2400966264

环球印务扩产暨绿色包装智能制

造工业园（一期）项目
0.00

注：因银行内部管理制度原因，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锦都花园支行监管协议由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西安分行签署，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锦都花园支行开立。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一”）

西安凌峰环球印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二”，“甲方一”

与“甲方二”合称为“甲方”）

乙方：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以下简称“乙方”）

丙方：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以下简称“丙方”）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交

所主板监管规则，各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甲方二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该专户

仅用于甲方二环球印务扩产暨绿色包装智能制造工业园（一期）项目暂时闲置

的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存放和使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



他用途。

2、按照相关监管、自律规定履行内部程序并获得丙方同意后，甲方可在内

部决议授权范围内将专户内的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以符合深交所主板监管规则

规定的现金管理产品形式存放，现金管理应当通过专户或者公开披露的产品专

用结算账户实施。甲方应将产品的具体金额、存放方式、存放账户、存放期限

等信息及时通知丙方。甲方承诺上述产品提前支取、到期或进行转让后将资金

及时转入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并通知丙方。甲方实施现金管理

不得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甲方应确保上述产品不得质押，乙方不得配合甲方办理上述产品的质押业

务，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如适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同

时，乙方应按月（每月 10 日前）向丙方提供上述产品受限情况及对应的账户状

态，甲方授权乙方可以向丙方提供前述信息。前述产品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

公告后，甲方才可在授权的期限和额度内再次开展现金管理。

3、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

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4、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

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存放、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持续督导。丙方应当依据深

交所主板监管规则以及甲方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职责，并有权采取

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

查询。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核

查。

5、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贾恒霁、韩昆仑或其他项目组成员可以

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二专户及甲方二募集资金涉及的相关账户（包括现

金管理账户，专户及相关账户下文统称为“账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

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账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及其他项目组成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二账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

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二账户有关情



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丙方出具的介绍信。

6、乙方按月（每月 10 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账户对账单，

并抄送给丙方。

7、乙方按照甲方资金划付申请进行划付时，应审核甲方的支付申请（或支

付凭证）的要素是否齐全，印鉴是否与监管账户预留印鉴相符，并对募集资金

用途是否与约定一致进行形式审核。

8、甲方二 1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或募集

资金净额的 20%的，甲方二及乙方应当在付款后 5 个工作日内及时以邮件方式

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9、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协议相关条款的要求向甲方、乙方

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协议的效力。

10、若乙方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则甲方应按照丙方要求陪同其前往

乙方获取对账单。

11、乙方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和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

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查询与调查账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

要求下单方面终止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12、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

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至账户资金（含现金管理产品资金，下同）全部

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效。若账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乙方已向丙

方提供完整的专户对账单，甲方二有权向乙方申请注销专户。

13、如果协议任何一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协议项下的任何规定而给其他

方造成损失，违约方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而遭受的

所有损失和费用。

14、协议项下所产生的或与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首先应在争议各方之间

协商解决。如果协商解决不成，各方同意以向甲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



诉讼处理。

四、备查文件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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